
 附件

臺北關 115年 3～4月份電話禮貌測試結果一覽表

測 試 日 期 受 測 試 單 位 名 稱
測   試   結   果

備   註
優 甲 乙 丙 丁

115.03.02 快遞機放組 

115.03.05 松山分關 

115.03.06 秘書室 

115.03.12 業務二組 

115.03.12 稽查組 

115.03.13 竹圍分關 

115.03.18 業務一組 

115.03.20 竹圍分關 

115.03.20 竹圍分關 

115.04.09 稽查組 

115.04.17 竹圍分關 

115.04.17 稽查組 

115.04.22 竹圍分關 

115.04.24 松山分關 

115.04.24 快遞機放組 

115.04.24 快遞機放組 

115.04.27 法務緝案組 

115.04.29 業務一組 

等第說明：
優：90 分以上 甲：80 至 89 分 乙：70 至 79 分  丙：60 至 69 分 丁：59 分以下 


